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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五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福
利
機
槍

事
部
門

對
機
構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相
關
規
定
之
因
應

、
研
究
動
機
與
背
景

勞
動
基
準
法
是
以
保
護
勞
工
為
立
法
主
要
內
容
，
以
保
護
個
別
勞
工
為

立
法
之
出
發
點
，
規
定
勞
動
條
件
最
低
標
準
'
以
保
障
勞
工
權
益
，
加
強
勞

雇
關
係
'
促
進
社
會
與
經
濟
發
展
為
立
法
宗
旨
。
我
國
勞
動
基
準
法
自
民
國

七
十
三
年
七
月
頒
布
迄
令
已
十
餘
年
，
逐
步
擴
大
其
適
用
範
圍
，
依
據
民
國
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修
正
之
勞
動
基
準
法
第
三
條
規
定
:
「
至
遲
於
民
國
八
十

七
年
底
以
前
須
適
用
於
一
切
勞
雇
閥
係
，
但
其
適
用
確
有
窒
礙
難
行
者
可
不

受
勞
動
基
準
法
限
制
，

...... 

」

(
勞
工
行
政
雜
誌
社
，
一
九
九
七
)
。
行
政
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於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九
月
一
日
公
布
指
定
勞
動
基
準
法
適
用
金

融
業
等
十
個
行
業
，
其
中
規
定

.. 

「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業
於
民
國
八
十
仁
年
七

月
起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規
範
」

o

依
據
我
國
的
行
業
標
準
分
類
三
九
九
六

)
定
義
，
凡
從
事
公
盆
、
慈
善
、
文
化
、
教
育
、
藝
術
等
之
基
金
會
及
福
利

機
構
等
均
屬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業
，
故
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正
式
納
入
勞
動
基
準
法

的
適
用
範
圍
。
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可
分
為
政
府
與
民
間
機
構
，
政
府
機
構
的
人
事
管
理
是

由
政
府
依
制
訂
的
人
事
法
令
規
章
進
行
配
置
與
管
理
運
作
;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
機
構
的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是
依
機
構
人
事
規
章
管
理
，
建
立
工
作
環
境
，
在
勞

動
基
準
法
適
用
後
，
機
構
的
勞
動
條
件
需
符
合
勞
動
基
準
法
規
定
，
故
民
間
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是
為
本
研
究
主
要
探
討
的
對
象
。
就
臺
灣
省
社
會
資
源
手
冊

三
九
九
七
)
、
台
北
市
社
會
資
源
手
冊
三
九
九
七
)
、
高
雄
市
社
會
資

源
手
冊
(
一
九
九
五
)
等
資
料
整
理
，
台
灣
地
區
的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可

分
為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機
構
、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機
構
、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機
構
、

老
人
褔
利
服
務
機
構
、
身
心
殘
障
褔
利
服
務
機
構
、
一
般
褔
利
服
務
機
構
、

醫
療
服
務
機
構
、
就
業
服
務
機
構
等
，
不
計
附
屬
機
構
或
分
支
機
構
，
與
重
軒

複
部
分
，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數
合
計
六
O

一
個
，
分
布
於
全
省
各
地
。
氏

勞
動
基
準
法
適
用
，
對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及
從
業
人
員
而
言
，
勞
動
峙

基
準
法
將
可
發
揮
四
個
效
用
，
一
為
改
善
機
構
的
體
質
，
促
進
機
構
革
新
經
吋

管
理
念
，
重
視
人
力
資
源
發
展
與
運
用
;
二
為
解
決
及
預
防
勞
資
爭
議
的
利
恥

器
，
使
機
構
與
從
業
人
員
在
勞
動
條
件
方
面
有
所
規
範
'
促
進
勞
雇
關
係
和
三

nA pnv 
9
，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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諧
;
三
為
降
低
人
員
流
動
率
，
維
持
專
業
人
員
的
專
業
服
務
品
質
，
有
助
機

構
營
運
的
穩
定
性
，
及
維
護
案
主
應
有
的
權
益
;
四
為
促
成
公
平
競
爭
的
環

境
，
迫
使
體
質
不
良
及
非
立
案
的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依
法
改
善
勞
動
條
件
，
使

其
員
工
權
益
能
受
到
保
障
，
並
與
合
法
立
案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公
平
競
爭
社
會

資
源
(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九
七
;
周
昌
湘
;
一
九
九
七
a
;

劉
泰

英
和
衛
民
，
一
九
八
七
;
衛
民
，
一
九
八
九
;
蘇
景
輝
，
一
九
九
八
)
。
相

關
學
者
(
李
允
傑
'
一
九
九
七
;
辛
炳
隆
，
一
九
九
七
;
周
昌
湘
'
一
九
九

七
b
;

陳
正
良
，
一
九
九
七
;
衛
民
，
一
九
九
六
)
認
為
勞
動
基
準
法
對
企

業
機
構
經
營
的
影
響
主
要
有
兩
方
面
，
第
一
是

「
管
理
上
的
牽
制
」
，
第
二

是
「
費
用
上
的
增
加
」
，
其
中
辛
炳
隆
(
一
九
九
七
)
更
進
一
步
認
為
未
來

勞
動
基
準
法
一
體
適
用
之
後
，
大
多
數
雇
主
勢
必
會
為
了
支
付
退
休
金
與
資

遣
費
而
調
整
其
人
事
管
理
的
策
略
。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須
體
認
勞
動
基
準

法
對
機
構
的
影
響
，
積
極
研
擬
因
應
對
策
的
同
時
，
可
參
考
其
他
已
適
用
企

業
的
作
法
，
在
心
態
、
財
務
、
管
理
上
作
全
盤
調
整
與
規
劃
因
應
。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為
評
估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業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規
定

的
可
行
性
，
於
一
九
九
七
年
曾
委
託
財
團
法
人
伊
甸
基
金
會
(
一
九
九
七a
，

一
九
九
七
b
)
針
對
台
北
市
二
百
多
家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作
勞
動
條
件
調
查
，

並
召
開
座
談
會
、
公
聽
會
，
作
出
適
用
檢
討
評
估
報
告
(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
會
，
一
九
九
七

b

)
。

由
於
勞
動
基
準
法
的
適
用
不
限
於
台
北
市
，
且
機
構

因
適
用
所
產
生
的
因

巔
，

與
機
構
人
事
部
門
踩
取
那
些
因
應
勞
動
基
準
法
適

用
的
措
施
，
在
適
用
之
前

急
特
探
究
。

主
、

4
A
1

區發展

由
於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於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七
月
起
開
始
適
用
勞
動
基
季

準
法
規
定
，
相
關
研
究
欠
缺
，
且
未
有
全
面
的
瞭
解
，
故
本
研
究
探
索
性
方
軒

、
、

法
，
研
究
的
目
的
為
:

十

付
暸
解
當
前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的
勞
動
條
件
。
五

。
瞭
解
當
前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的
勞
動
條
件
與
勞
動
基
準
法
相
關
規
期

定
的
符
合
程
度
。

日
暸
解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人
事
部
門
對
機
構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相
關

規
定
之
因
應
措
施
。

側
瞭
解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對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的
困
難
。

同
對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相
關
規
定
之
因
應
措
施
提

建
議
。

-.-‘ 
、
研
、
究
目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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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文
獻
探
討

本
研
究
之
文
獻
探
討
主
要
分
成
三
部
分

.. 

付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，
口
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，
向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與
勞
動
基
準
法
，
作
說
明
與
文

獻
探
討
。
中

華民

村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國
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是
社
會
服
務
的
非
營
利
機
構
，
以
增
進
社
會
大
眾
机

福
祉
為
目
的

1

致
力
於
兒
童
、
青
少
年
、
婦
女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、
及
一
般
的
八

褔
利
服
務
事
項
，
擁
有
各
方
的
擁
護
支
持
者
(
四

ω宮
門
、-
S

戶
)
。
機
構
主
汗

n
刀

--
一



要
由
董
事
會
、
專
業
人
員
、
士
心
願
人
員
組
成
，
管
理
與
提
供
服
務
，
因
其
無

傳
統
的
商
業
底
線
，
更
需
要
惜
重
管
理
來
完
成
其
社
會
使
命
(
余
佩
珊
譯
，

一
九
九
四
)
。
管
理
不
只
是
反
應
和
適
應
環
境
，
它
也
同
時
代
表
改
變
組
織

的
環
境
(
高
銘
章
譯
，
一
九
九
四
)
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係
非
營
利
機
構
之
一
種
，
為
謀
社
會
大
眾
福
祉
，

參
與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，
由
於
其
體
質
不
同
，
所
處
的
環
境
不
同
，
因
此
面
臨

的
問
題
各
異
。
綜
合
許
多
研
究
的
結
果
(
王
永
慈
，
一
九
八
七
;
司
徒
達
賢

等
，
一
九
九
七
;
高
永
興
，
一
九
九
七
;
孫
本
初
等
，
一
九
九
四
;
陳
政
智
，

一
九
九
三
一
;
陳
淑
芬
，
一
九
九
四
;
張
保
隆
等
，
一
九
九
七
;
蔡
啟
源
和
陳

秋
蓉
，
一
九
九
五
)
發
現
，
台
灣
地
區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
有
•• 

L

使
命
上
的
困
境
，
成
立
宗
旨
不
符
時
代
需
求
，
或
無
法
落
實
。

Z

財
務
上
的
困
境
，
財
源
不
穩
定
，
或
入
不
敷
出
。

1

權
力
上
的
困
境
，
外
部
政
治
人
物
的
介
入
。

4

效
能
與
績
效
的
困
境
，
難
使
成
本
與
效
益
有
所
關
連
，
績
效
衡
量
困

難

5

管
理
上
的
困
境
，
管
理
者
以
常
識
經
營
組
織
，
缺
乏
企
業
經
營
意
識
，

決
策
集
中
於
少
數
人
。

6

企
業
附
設
社
會
福
利
慈
善
事
業
基
金
會
，
大
多
只
追
求
合
法
性
，
而

忽
略
了
如
何
將
資
源
做
最
佳
運
用
，
人
事
管
理
制
度
多
不
健
全
。

1

專
業
人
力
的
運
用
困
難
主
要
為
機
構
人
事
、
經
費
編
制
有
限
，
外
界

人
力
短
缺
、
聘
請
不
易
。

主
、

4
4

依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三
九
九
七
)
之
「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業
可
否
適
脫

用
勞
基
法
檢
討
報
告
」
，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業
的
特
性
是
多
為
非
營
利
機
構
，
叮
叮

財
務
狀
況
措
揖
、
負
擔
重
;
女
性
員
工
居
多
，
因
工
作
繁
重
，
待
遇
不
高
，
刊

流
動
率
高
，
除
基
金
會
外
，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皆
需
較
多
的
員
工
，
人
事
成
本
司

高
。
檢
討
報
告
中
認
為
機
構
適
用
勞
基
法
後
，
僅
有
成
本
略
為
增
加
，
法
令
十

適
用
並
無
窒
礙
難
行
之
處
，
其
中
經
由
政
府
補
助
、
各
界
捐
助
及
義
工
支
援
恥

的
機
構
，
仍
經
營
不
善
者
，
應
予
合
併
或
淘
仗
，
以
免
影
響
從
業
人
員
生
計
，

及
妝
害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。
基
於
保
障
從
業
人
員
生
活
，
增
進
其
福
利
，
宜
給

與
其
法
律
保
障
，
保
證
其
勞
動
條
件
。

心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各

在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提
供
社
會
服
務
的
人
員
，
包
括
贊
助
的
董
事
會

成
員
，
人
群
服
務
的
員
工
(
包
含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、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、
半

專
業
技
術
人
員
)
，
宗
教
人
員
，
和
當
地
工
作
人
員
(
志
工
)
(
切
兵
。

7

忘
記
)
。
以
支
薪
的
專
職
工
作
作
區
分
，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專
職
人
員
與

董
事
、

志
工
是
不
相
同
的
。
董
事
人
員
通
常
由
董
事
會
作
選
拔
決
策
(
陳
金

貴
，

一
九
九
四
)
，
蓋
事
是
與
機
構
的
關
係
為
委
任
關
係
(
林
豐
賓
，
一
九

斗
中

九
七
)
，
不
支
薪
資
，
機
構
工
作
非
其
專
任
職
。
志
工
與
董
事
一
樣
，
機
構
華

工
作
皆
是
不
支
薪
資
的
非
專
任
職
工
作
(
陳
金
貴
，

-
s
r
r
5
.

忘
記
叭

)
。
而
在
機
構
從
事
支
薪
的
專
職
工
作
人
員
有
職
員
、
行
政
人
員
及
執
行
長
，
八

分
別
從
事
專
業
助
理
、
半
專
業
、
高
度
專
業
工
作
(
孫
本
初
等
，
一
九
九
四

，

叫

陳
金
貴
，
一
九
九
四

U
E
S
S
P
E
w

-ω∞
ω
)

。
廣
義
而
一
一
一
一
口
，
董
事
、
志
工
、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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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職
人
員
皆
為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，
從
狹
義
觀
之
，
職
員
、
行
政
人
員
、
執

行
長
以
從
事
社
會
服
務
提
供
為
專
職
工
作
，
獲
得
薪
資
，
是
為
一
般
人
所
指

的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。

依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的
任
用
遷
調
、
考
核
訓
練
、
薪
資
福
利
等
三
個
部

分
，
整
理
出
台
灣
地
區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關
於
其
任
職
環
境
狀
況
的
相
關
研

究
結
果
。

l

任
用
遷
調

.. 

福
利
人
力
資
源
供
需
受
到
福
利
相
關
法
規
、
社
會
發
展

與
變
遷
影
響
，
專
業
人
力
資
源
在
服
務
品
質
上
必
須
加
強
，
女
性
社
會
工
作

者
佔
多
數
，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升
遷
機
會
較
少
，
專
業
服
務
比
例
負
擔
頗
重
，

機
構
人
事
甄
選
的
標
準
依
序
為
相
關
工
作
經
驗
、
個
人
的
興
趣
和
熱
誠
、
專

業
教
育
訓
練
背
景
、
行
政
管
理
能
力
，
離
職
因
素
中
以
工
作
壓
力
較
具
預
測

力
，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年
齡
愈
長
、
服
務
年
資
愈
久
、
工
作
職
等
較
高
、
薪

資
所
得
較
高
者
有
較
高
的
專
業
生
涯
承
諾
，
影
響
社
工
系
畢
業
生
繼
續
任
職

或
離
職
的
重
要
因
素
有
工
作
收
入
、
社
工
興
趣
等
(
石
快
，
一
九
九
五
;
呂

勻
琦
'
一
九
九
五
;
東
義
正
，
一
九
九
二
;
李
昭
蓉
，
一
九
九
六
;
李
美
珍
，

一
九
九
三
一.. 
孫
本
初
等
，
一
九
九
四
;
陳
政
智
，
一
九
九
三
;
陳
淑
芬
，
一

九
九
四
;
鍾
美
智
，
一
九
九
六
)

2

考
核
訓
練
:
工
作
保
障
和
醫
療
社
工
人
員
之
曠
職
有
直
接
負
向
關
聯
，

工
作
分
量
和
縣
市
社
工
人
員
之
曠
職
有
直
接
負
向
關
聯
，
部
分
人
員
認
為
現

行
的
獎
懲
考
績
制
度
公
平
而
客
觀
，
有
半
數
以
上
的
基
金
會
末
實
施
考
績
制

度
;
職
前
訓
練
在
各
機
構
的
次
數
和
比
例
較
低
，
各
機
構
的
訓
練
內
容
以
諮

商
輔
導
類
較
多
，
而
褔
利
服
務
及
行
政
管
理
較
少
，
訓
練
時
間
大
多
數
在
上

ι
占

、

1
.

班
時
間
，
地
點
多
在
相
關
單
位
的
訓
練
場
所
，
絕
大
多
數
機
構
都
全
額
補
助
師

受
訓
者
，
機
構
希
望
在
有
關
條
文
上
明
確
規
定
專
業
人
員
培
訓
事
宜
(
李
美
叮
叮

珍
，
一
九
九
三
.. 

孫
本
初
等
，
一
九
九
四
;
陳
淑
芬
，
一
九
九
四
;
彭
懷
真
，
刊

侈
的
卅

一
九
九
一
一
;
蔡
啟
源
，
一
九
九
一
一
)
。
、

3

薪
資
福
利

.. 

保
育
人
員
對
待
遇
的
滿
意
度
不
高
，
工
作
年
資
與
教
育
十

程
度
較
高
者
所
得
之
薪
資
會
較
高
，
行
政
工
作
人
員
所
得
之
薪
資
會
較
高
，
抓

多
數
醫
務
社
工
部
門
會
為
員
工
提
供
有
各
項
福
利
措
施
，
基
金
會
無
法
以
較

高
的
薪
資
來
吸
引
具
有
管
理
長
才
的
人
士
來
主
持
會
務
，
全
職
職
工
的
薪
資

水
準
較
營
利
組
織
或
政
府
機
關
為
低
，
機
構
性
質
與
功
能
的
差
異
會
對
薪
水

收
入
產
生
差
異
性
影
響
，
有
近
七
成
的
社
工
系
畢
業
生
在
職
者
的
實
際
月
收

入
在
二
萬
五
千
元
至
三
萬
五
干
元
之
間
(
石
淚
，
一
九
九
五
;
李
美
珍
，
一

九
九
三
了
孫
本
初
等
，
一
九
九
四
;
蔡
啟
源
，
一
九
九
一
一
;
鍾
美
智
，
一
九

九
六
.. 

蘇
碧
珠
，
一
九
八
六
)

nHU nJU 
n
r心

們
開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與
勞
動
基
準
法
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是
人
群
服
務
機
構
，
是
非
營
利
機
構
，
必
須
與
外

在
環
境
互
動
，
交
換
資
源
，
所
以
它
必
須
是
開
放
的
系
統
組
織
(
陳
金
貴
，

bl 

一
九
九
四
u
因
印
的S
E
E
-
H
C

∞
ω
)
，
環
境
因
素
是
機
構
最
關
鍵
的
要
素
(
華

Z
S
E
E
P
-
c
g
)，
管
理
機
構
與
其
環
境
之
間
的
關
係
是
為
了
生
存
(
引
叭

自

Z
O
D
o
r
p
5
S
u
r
z
z
w
5
ω
N
)，
使
機
構
的
組
織
屬
性
越
能
配
合
八

環
境
或
生
態
環
境
，
越
能
生
存
(
引
自
榮
泰
生
，
一
九
九
五UZ
。
泣
。
?
叫

-
2
)
。
在
機
構
的
環
境
因
素
中
，

E
σ
。
門
;
旦
的
胃
口
計
什(
3
)

指
出
，
月

日
川



政
策
因
素
決
定
了
機
構
的
案
主
、
服
務
項
目
、
組
織
的
形
式
、
財
源
籌
措
的

方
式
(
出
印
的g
h
o
H
P
E
g
)，
其
中
來
自
政
府
部
門
的
福
利
政
策
、
法
律
及

命
令
，
對
機
構
有
關
鍵
性
的
影
響
。

機
構
的
勞
動
條
件
自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受
到
勞
動
基
準
法
的

規
範
'
當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與
機
構
的
關
係
為
僱
傭
關
係
時
，
社
會
福
利
工

作
者
從
屬
於
機
構
，
接
受
機
構
、
董
事
會
、
主
管
的
指
揮
監
督
，
提
供
勞
務

獲
得
報
酬
，
是
為
勞
動
基
準
法
所
保
護
的
勞
工
，
與
機
構
約
定
的
契
約
為
勞

雇
關
係
的
勞
動
契
約
，
非
為
委
任
契
約
或
承
攬
契
約
，
且
不
以
書
面
契
約
為

要
件
，
口
頭
約
定
的
勞
動
契
約
亦
可
。
此
時
，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與
社
會

福
利
工
作
者
之
間
所
定
的
勞
動
契
約
內
容
，
需
符
合
勞
動
基
準
法
及
相
關
法

令
規
定
，
否
則
違
反
法
令
強
制
規
定
的
部
分
無
效
，
並
以
勞
動
基
準
法
為
基

準
(
林
振
賢
，
一
九
九
六
;
林
豐
賓
，
一
九
九
七
)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為
評
估
勞
動
基
準
法
適
用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業
的
可

行
性
，
於
一
九
九
七
年
委
託
伊
甸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對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作
勞

動
條
件
調
查
，
調
查
結
果
則
以
工
資
給
與
、
正
常
工
作
時
間
、
例
假
、
休
假
、

休
息
、
放
假
、
工
作
規
則
之
平
均
符
合
率
較
高
，
而
加
班
費
計
算
、
退
休
、

資
遺
之
相
關
規
定
之
平
均
符
合
率
偏
低
。
此
一
調
查
結
果
與
勞
工
委
員
會
對

中
小
企
業
所
作
的
調
查
(
朱
正
中
，
一
九
九
五
)
相
似
，
反
映
出
機
構
制
度

不
健
全
、
人
力
不
足
、
財
務
不
健
全
等
未
能
符
合
勞
動
基
準
法
規
定
因
素
。
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協
會
於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
召
開
「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因
應
勞
動
基
準
法
適
用
研
討
會
」
'
會
中
邀
請
中
華
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、
勵
馨
基
金
會
、
伊
甸
基
金
會
就
機
構
因
應
勞
動
基
準
法

4
占

、

4
4

區

適
用
的
作
法
提
出
其
看
法
，
分
別
從
政
府
單
位
、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本
身
、
社
發
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、
贊
助
者
等
四
方
面
考
量
，
因
應
作
法
可
分
為
政
府
單
位
監
展

呆
子

督
輔
導
;
機
構
檢
討
法
令
的
適
用
性
與
缺
失
，
分
析
機
構
規
章
，
宣
導
訓
練
，
刊

組
織
結
構
與
制
度
調
整
，
組
成
專
案
小
組
研
商
，
修
訂
人
事
規
章
，
估
算
經
峙

/ 

費
，
轉
換
經
營
型
態
，
訂
定
年
度
計
畫
;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調
整
心
態
，
提
十

升
工
作
能
力
，
參
與
機
構
事
務
，
贊
助
者
暸
解
機
構
現
況
與
贊
助
人
事
費
用
圳

等
(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協
會
，
一
九
九
八
)

、
研
究
方
法

本
研
究
性
質
為
探
索
性
之
計
量
研
究
，
研
究
問
卷
由
研
究
對
象
基
本
特

質
，
機
構
的
勞
動
條
件
與
勞
動
基
準
法
相
關
規
定
的
符
合
程
度
，
機
構
因
應

措
施
等
研
究
概
念
構
成
，
研
究
對
象
以
機
構
為
單
位
。
試
測
時
的
研
究
對
象

為
青
少
年
褔
利
機
構
與
老
人
褔
利
機
構
。
正
式
施
測
時
的
主
要
對
象
為
兒
童

福
利
機
構
與
身
心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，
並
蒐
集
相
關
福
利
機
構
個
案
。
蒐
集
資

料
採
取
集
中
施
測
與
郵
寄
法
進
行
問
卷
調
查
，
之
後
採
電
話
追
蹤
問
卷
與
澄

清
答
案
。本

研
究
之
集
中
施
測
時
間
為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二
月
廿
一
日
，
在
中
華
民
中
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協
會
所
卑
辦
的
「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因
應
勞
動
基
準
法
阱

適
用
研
討
會
」
中
施
測
，
當
日
出
席
研
討
會
的
公
私
立
機
構
計
有
一

0
0
個
國

機
構
，
問
卷
回
收
計
有
四
十
六
份
。
在
郵
寄
問
卷
部
分
，
係
扣
除
集
中
施
測
机

回
收
之
機
構
後
，
於
民
國
八
十

t
年
三
月
二
日
至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止
，
共
計
八

發
二
二
九
份
。
集
中
施
測
與
郵
寄
問
卷
的
回
收
問
卷
數
，
累
計
至
民
國
八
十
汗

n
月

四

- 230 一



七
年
四
月
十
三
日

止

，
計
有
三
一
五
份
，
有
效
問
卷
數
計
一
一
八
份
，
樣
本

回
收
狀
況
如
下
表
。
研
究
資
料
運
用
「
社
會
科
學
統
計
套
裝
軟
體
(
甸
的
的
\
叮
叮

+
)」
與
內
容
分
析
法
加
以
整
理
、
分
析
，
以
回
答
本
研
究
中
所
欲
探
討
的
問

題
。

表

樣
本
回
收
細
目
表

A 其 私 私t=l 

他 i一L 立 類

社
身

兒
IL、

會 障 童
褔 礙 褔

利
褔

平IJ幸 IJ
機 機 機 另 IJ

計 4萬 構 構

機
構

O 四 O 四 總
八 -七 八 數

( 回
合

收
有

個七 效
八

/月\ 一L
O 立/\ 問

機 卷
構

數
) 

( 一 四 (一 四
有

j已k 一一
五 ~一』司馬 /-'-\ - 效

Z門立 J\ 公. 回

斗九 八 J.1.七 -L 收
/\ 率機四 機一
七構%

( 

構% % % % 
、、./

、---'

註
l

.. 

其
他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部
分
係
出
席
研
討
會
的
機
構
當
天
交
回
或
寄
固
，
扣

除
重
複
之
有
效
問
卷
數
。

註
2

.. 

公
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按
工
、
工
友
、
駕
駛
人
除
外
)
之
工
作
者
，
自
民
國

八
十
八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不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;
自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七
月
一

日
至
同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期
間
之
權
益
，
均
依
該
法

規
定
辦
理
(
參
自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九
八
)

五
、
研
究
發
現

U
U社
會
福
利
機
構

l
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異
質
性
大

.. 

機
構
成
立
迄
今
(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)
年

數
長
短
差
距
相
當
大
，
短
者
僅
一
年
，
長
者
在
九
九
年
以
上

.. 
員
工
人
數
多

寡
差
距
大
，
少
者
二
人
，
多
者
七

0
0
人
.. 

經
費
數
額
大
小
差
距
甚
大
，
依

ii
A 

、

4
4

區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情
形
，
少
者
無
年
度
經
費
，
多
者
逾

-
0
億
元
。
發

Z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多
無
單
獨
成
立

人
事
部
門

機
構
負
責
人
力
資
源
管
科

理
事
務
多
半
由
機
構
的
負
責
人
主
導
，
在
本
研
究
中
，
僅
有
二
三
(
約
佔
三

刊

四
﹒
八
%
)
個
機
構
有
單
獨
成
立
人
事
部
門
或
人
事
人
員
，
負
責
機
構
人
力
峙

資
源
管
理
業
務
。

十五
nA fdy 

何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勞
動
悔
件
做
到
勞
動
基
準
法

相
廟
規
定
情
況

L

工
資
部
分
.. 

有
近
九
成
的
機
構
在
基
本
工
資
、
無
性
別
差
別
待
遇
、

不
預
扣
工
資
等
項
目
，
自
陳
做
到
一
O
O
%
符
合
勞
動
基
準
法
規
定
，
有
約

六
成
的
機
構
有
能
力
給
予
除
基
本
工
資
以
外
的
獎
金
或
分
紅
。

Z

工
作
時
間
部
分.. 
有
八
成
以
上
的
機
構
白
陳
做
到
不
強
迫
員
工
加
班
;

因
天
災
、
事
變
或
突
發
事
件
加
班
補
休
;
能
做
到
每
日
正
常
工
時
八
小
時
，

每
週
正
常
工
時
總
時
數
不
超
過
四
十
八
小
時
的
機
構
，
多
為
未
提
供
夜
間
服

務
或
住
宿
服
務
。
僅
五
成
的
機
構
符
合
女
性
員
工
不
於
午
後
十
時
至
翠
晨
六

時
之
內
工
作
，
顯
示
約
有
一
半
的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女
性
員
工
需
於
夜
間
工
作
。

3

休
假
放
假
請
假
部
分
.. 
有
九
成
以
上
的
機
構
自
陳
目
前
做
到
例
假
日

中

與
特
別
休
假
規
定
，
有
部
分
機
構
以
寒
暑
假
代
替
特
別
休
假，僅
約
三
成
的
時

機
構
做
到
要
求
員
工
於
例
假
日
、
休
假
、
特
別
休
假
等
假
期
工
作
，
給
與
員
峙

工
加
倍
工
資
並
於
事
後
補
假
休
息
;
其
餘
機
構
多
半
僅
給
與
事
後
補
假
休
息
，

十

未
加
倍
給
與
工
資
，
少
數
機
構
未
給
與
事
後
補
休
。
有
約
六
成
的
機
構
目
前

U
V

做
到
員
工
可
請
病
假
兩
年
內
不
超
過
一
年
，
與
病
假
留
職
停
薪
規
定
。
有
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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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到
八
成
的
機
構
目
前
做
到
婚
假
、
喪
假
、
病
假
一
年
內
不
超
過
三
十
日
等

項
目
。4

退
休
部
分

.. 

機
構
自
陳
目
前
做
到
勞
動
基
準
法
之
退
休
規
定
者
偏
低
，

能
做
到
符
合
不
強
制
滿
六
十
歲
員
工
此
項
退
休
規
定
之
機
構
較
多
。
有
約
五

成
的
機
構
表
示
給
與
退
休
員
工
除
勞
保
退
休
金
以
外
之
退
休
金
，
其
中
機
構

員
工
人
數
、
年
度
經
費
，
與
機
構
有
無
給
與
退
休
員
工
除
勞
保
退
休
金
以
外

之
退
休
金
達
顯
著
差
異
水
準
。
在
給
與
退
休
金
的
機
構
當
中
，
有
不
到
五
成

的
機
構
表
示
退
休
金
給
與
總
額
相
當
於
勞
動
基
準
法
規
定
，
其
次
是
少
於
勞

動
基
準
法
規
定
者
，
有
部
分
的
機
構
是
優
於
勞
動
基
準
法
規
定
。
機
構
無
法

給
與
勞
保
退
休
金
以
外
之
退
休
金
的
的
原
因
，
以
經
費
不
足
，
員
工
屬
未
達

服
務
年
資
或
退
職
標
準
而
自
行
離
職
者
，
所
佔
的
比
例
最
高
。

5

機
構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的
困
難

.. 
機
構
適
用
的
困
難
主
要
有
經
費
不

足
、
放
假
日
人
力
調
度
困
難
、
加
班
費
遞
增
、
退
休
金
遞
增
等
，
不
會
因
機

構
性
質
、
成
立
年
數
、
員
工
人
數
、
年
度
經
費
，
而
有
太
大
差
別
。
然
而
有

部
分
機
構
表
示
勞
基
法
不
適
用
其
為
人
民
團
體
的
機
構
，
勞
基
法
不
適
用
殘

障
機
構
，
因
有
寒
暑
假
而
無
法
依
勞
基
法
給
予
特
別
休
假
等
，
顯
示
對
勞
動

基
準
法
欠
缺
暸
解
，
也
有
排
斥
。

門
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一
所
妹
的
因
應
措
施

L

修
改
人
事
規
章
措
施

.. 
有
約
七
成
五
的
機
構
表
示
，
現
在
有
計
畫
研

究
勞
動
基
準
法
，
據
以
修
改
人
事
規
章

.. 

無
計
畫
修
改
人
事
規
章
的
機
構
的

原
因
，
但
括
原
有
的
人
事
規
章
已
符
合
勞
動
基
準
法
規
定
、
經
費
不
足
、
機

土、句
句

區

構
無
人
事
規
章
等
等
。
發

Z

專
案
研
商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相
關
事
宜
有
近
五
成
的
機
構
表
示
有
叮
叮

請
專
人
或
成
立
專
案
小
組
研
商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相
關
事
宜
。
參
與
研
商
因
刊

應
勞
動
基
準
法
適
用
事
宜
的
成
員
，
以
機
構
負
責
人
與
單
位
主
管
共
同
研
商
吋

居
多
，
有
部
分
機
構
採
員
工
全
體
參
與
的
方
式
，
其
中
有
二
十
三
個
機
構
獨
寸

立
成
立
人
事
部
門
參
與
專
案
研
商
。
部
分
機
構
未
採
取
專
案
研
商
措
施
的
原
期

因
，
包
括
經
費
不
足
、
無
人
事
費
用
、
目
前
尚
未
考
慮
執
行
、
已
依
勞
基
法

執
行
等
等
。

3

現
正
採
取
的
改
善
工
資
措
施

.. 

多
數
機
構
採
取
從
調
整
薪
資
結
構
與

擬
定
薪
資
辦
法
之
薪
資
制
度
改
善
調
整
方
面
著
手
，
其
次
為
依
勞
基
法
最
低

標
準
辦
理
，
增
編
人
事
費
用
。
部
分
機
構
未
採
取
改
善
工
資
措
施
的
原
因
，

包
括
現
有
的
薪
資
己
符
合
勞
基
法
規
定
，
現
正
研
商
中
，
經
費
不
足
，
人
力

不
多
等
等
。
機
構
採
取
的
改
善
工
資
措
施
，
並
未
因
機
構
性
質
、
成
立
年
數
、

員
工
人
數
、
年
度
經
費
之
不
同
，
而
有
太
大
差
異
。

4

現
正
採
取
的
改
善
工
時
措
施
:
機
構
主
要
有
調
整
工
作
時
間
、
增
加

人
力
、
或
無
採
取
改
善
工
時
措
施
，
不
因
機
構
性
質
、
成
立
年
數
、
員
工
人

數
、
年
度
經
費
之
不
同
，
而
有
太
大
差
異
。
中

5
現
正
採
間
的
改
善
退
休
措
施
有
近
五
成
的
機
構
未
採
取
改
善
退
休
昨

措
施
，
原
因
包
括
經
費
不
足
、
巳
符
合
勞
基
法
規
定
、
機
構
新
成
立
尚
無
人
峙

/ 

員
退
休
、
現
正
研
商
中
、
目
前
尚
未
考
慮
、
員
工
為
定
期
契
約
、
政
策
不
明
十

、
巴
巴
巴
巴
、

確
、
機
構
人
少
且
均
離
退
休
時
間
甚
遠
等
。
採
取
改
善
退
休
措
施
的
機
構
，

i
F

多
以
調
整
退
休
金
給
付
方
面
為
士
，
有
少
部
分
機
構
採
取
定
期
契
約
僱
用
昌
(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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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，
以
規
避
退
休
金
給
付
。

6

現
正
採
取
的
人
員
編
制
因
應
措
施
﹒
有
約
六
成
與
五
成
的
機
構
採
取

視
業
務
需
要
補
充
人
力
，
與
增
加
士
心
工
之
增
加
人
力
因
應
措
施
，
僅
有
極
少

數
機
構
會
採
取
精
簡
人
力
措
施
，
有
部
分
機
構
希
望
能
僱
用
外
籍
勞
工
，
以

解
決
人
力
不
足
或
人
事
成
本
增
加
的
問
題
。
機
構
採
取
的
改
善
人
員
編
制
措

施
，
並
未
因
成
立
年
數
、
員
工
人
數
、
年
度
經
費
之
不
同
，
而
有
太
大
差
異
。

1

現
正
採
取
的
改
善
財
務
管
理
措
施

.. 

機
構
主
要
有
積
極
開
發
新
的
經

費
來
源
、
節
省
開
支
、
增
加
捐
獻
款
、
增
加
義
工
等
措
施
。
在
採
取
因
應
措

施
的
機
構
中
，
有
五
成
以
上
的
機
構
採
取
節
省
開
支
措
施
，
有
五
成
至
四
成

的
機
構
是
採
取
積
極
開
發
新
的
經
費
來
源
與
增
加
捐
獻
款
。
所
採
取
的
改
善

財
務
管
理
措
施
，
並
未
因
機
構
性
質
、
成
立
年
數
、
員
工
人
數
、
年
度
經
費

之
不
同
，
而
有
太
大
差
異
。

8

現
正
採
取
的
改
善
服
務
提
供
措
施

.. 

機
構
主
要
採
取
品
質
管
理
措
施
、

尋
求
其
他
機
構
合
作
提
供
、
服
務
提
供
集
中
於
正
常
工
作
時
間
、
減
少
於
放

假
日
提
供
服
務
、
或
無
採
取
改
善
服
務
管
理
措
施
。
所
採
取
的
改
善
服
務
提

供
措
施
，
並
未
因
機
構
性
質
、
成
立
年
數
、
員
工
人
數
、
年
度
經
費
之
不
同
，

而
有
太
大
差
異
。

9

無
法
執
行
勞
動
基
準
法
規
定
時
之
因
應
方
法

.. 

以
七
成
的
機
構
希
望

爭
取
政
府
對
人
事
費
用
補
助
的
因
應
方
法
最
多
，
其
次
為
尋
求
企
業
財
團
維

持
機
構
生
存
，
部
分
機
構
則
會
考
慮
關
閉
機
構
。
所
採
取
之
因
應
方
法
，
並

未
因
機
構
性
質
、
成
立
年
數
、
員
工
人
數
、
年
度
經
費
之
不
同
，
而
有
太
大

差
異
。

主
、

4
4

區發展

勞
動
基
準
法
擴
大
適
用
範
圍
及
於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業
，
對
民
間
社
會
福
悴

耳
j

利
機
構
與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而
言
，
是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發
展
過
程
中
重
要
的
司

里
程
碑
，
機
構
須
慎
重
考
量
勞
動
基
準
法
適
用
對
機
構
的
影
響
，
重
新
思
考
卡

機
構
的
管
理
與
員
工
的
勞
資
關
係
'
惟
依
法
改
善
本
身
的
勞
動
條
件
是
機
構
叩
門

.

"
』
乃

必
須
努
力
的
方
向
。
根
據
研
究
發
現
，
本
研
究
提
供
下
列
建
議
供
參
考.. 

、
結
論
與
建
議

付
對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之
建
議

•• 

需
提
供
符
合
法
令
規
定
的
勞
動

條
件
予
員
工
，
建
立
合
理
的
工
作
環
境
;
需
對
勞
動
基
準
法
及
其
相
關
法
規

充
分
的
瞭
解
，
提
供
機
構
管
理
階
層
與
員
工
相
關
法
規
資
訊
與
管
理
方
法
，

促
使
機
構
能
作
有
效
的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
.• 

檢
視
機
構
人
事
管
理
規
章
現
況
，

在
兼
顧
符
合
相
關
法
令
規
定
與
維
持
機
構
生
存
的
前
提
下
，
讓
機
構
員
工
有

參
與
的
機
會
，
共
同
擬
定
短
期
與
中
期
計
畫
，
逐
步
且
適
當
地
調
整
機
構
人

力
資
源
管
理
制
度
與
運
作
;
須
重
視
服
務
的
品
質
管
理
，
提
供
品
質
優
良
的

專
業
服
務
。

qu qu 
n
/心

叫
對
政
府
單
位
之
建
議

.• 

勞
工
主
管
單
位
應
加
強
宣
導
正
確
的
中

勞
動
基
準
法
及
其
相
關
法
規
，
可
考
慮
從
員
工
人
數
較
多
與
年
度
經
費
較
多
峙

的
機
構
先
著
手
，
鼓
勵
學
校
與
管
理
顧
問
公
司
協
助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暸
解
勞
國

工
法
規
與
調
整
人
事
管
理
現
況
，
社
政
單
位
將
福
利
服
務
委
託
民
間
社
會
褔
机

利
機
構
提
供
的
同
時
，
要
善
盡
輔
導
與
監
督
的
責
任
，
協
助
機
構
增
加
人
力
八

年

與
財
力
，
以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。
三

n
月



的
刊
對
學
斯
單
位
之
建
設

.• 

將
勞
動
基
準
法
及
相
關
勞
工
法
規
，

列
入
學
校
的
課
程
中
，
有
助
於
學
生
往
後
投
入
工
作
職
場
，
適
應
工
作
環
境
，

促
進
勞
資
合
作
;
協
助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早
日
做
到
勞
動
基
準
法
規
定
，
輔
導

機
構
執
行
各
項
改
善
措
施
。

個
對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害
之
建
設

•• 

須
瞭
解
勞
動
基
準
法
與
相

關
勞
工
法
規
，
關
心
自
己
的
權
益
與
義
務
，
與
機
構
共
同
因
應
勞
動
基
準
法

適
用

.. 

須
不
斷
提
升
專
業
能
力
與
服
務
品
質
，
以
維
護
本
身
的
工
作
機
會
與

權
益
。勞

動
基
準
法
擴
大
適
用
於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，
對
於
台
灣
地
區
社
會

福
利
界
的
工
作
環
境
變
遷
過
程
而
言
，
是
一
個
重
要
的
轉
換
點
，
值
得
諸
多

的
發
掘
與
瞭
解
。
本
研
究
在
勞
動
基
準
法
適
用
之
前
實
施
，
部
分
機
構
未
積

極
瞭
解
勞
動
基
準
法
的
規
定
與
規
劃
採
取
因
應
措
施
，
且
由
機
構
自
陳
其
符

合
程
度
與
因
應
，
恐
與
機
構
實
際
狀
況
有
出
入
，
是
為
本
研
究
之
限
制
。
日

後
若
有
再
進
行
類
似
研
究
，
則
可
考
慮
縮
小
研
究
範
圈
，
應
用
訪
談
研
究
方

法
，
深
入
瞭
解
不
同
性
質
、
財
務
與
規
模
狀
況
的
公
私
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，

其
勞
動
基
準
法
的
實
施
狀
況
與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;
擴
及
機
構
其
他
勞
動
條
件

的
調
查
研
究
，
例
如

:

勞
動
契
約
、
職
業
災
害
補
償
、
工
作
規
則
等
等
;
從
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或
第
三
者
的
角
度
切
入
，
暸
解
機
構
勞
動
基
準
法
的
實
施

狀
況
，
及
對
員
工
與
機
構
的
影
響
;
採
取
縱
貫
研
究
法
，
暸
解
社
會
福
利
機

構
實
施
勞
動
基
準
法
前
後
，
其
勞
動
條
件
，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之
異
同
與
影
響
。

(
本
文
作
各
A
東
海
大
學
社
工
所
項
士
，
目
前
任
職
於
東
華
大
學
)

參
考
書
目
.. 
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協
會

LL 
、

4
4

區發
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因
應
勞
動
基
準
法
適
叮
叮

耳
J

台
北
台
灣
大
學
社
峙

/ 十五

洪
健
全
文
化
基
期

用
研
討
會
會
議
手
冊
一
九
九
八

王
永
慈
我
國
志
願
福
利
機
構
環
境
與
角
色
之
探
討

會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一
九
八
七

司
徒
達
賢
等
非
營
利
組
織
經
營
管
理
研
修
粹
要
台
北

金
會
一
九
九
仁

石
油
叭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土
作
人
員
工
作
態
度
之
研
究
|
以
老
人
褔
利
機
構
為

對
象
台
北
政
治
大
學
社
會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一
九
九
五

中
小
企
業
適
應
勞
基
法
之
探
討
台
灣
經
濟
研
究
月
刊

一
九
九
五

朱
正
中

八

A

且
A

q‘u 
n/hH 

四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
中
華
民
國
行
業
標
準
分
類
一
九
九
六
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業
可
否
適
用
勞
基
法
檢
討
報
告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
1T 
政
院九
勞九

工七
委-

員
會

台
八
七
勞
動
二
子
第

O
五
九
六

O
四
號
公
告

九

九
八
年
十
二
月
卅
一
日

余
佩
珊
譯
非
營
利
機
構
的
經
營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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